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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山大学2024-2025学年优良学风班评选标准

学校在学生班集体中设立优良学风班荣誉称号，优良学风班需符合以下条件：
（一）德：班集体同学自觉维护宪法确立的根本制度和国家利益，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，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，遵守宪法、法律、法规，遵守公民道德规范，遵守《中山大学学生守则》《中山大学学生准则》以及学校各项管理规定；班集体同学思想上积极要求进步，入党积极分子队伍数量较多、素质较高、结构合理，党员模范带头作用充分发挥；班集体同学积极参加政治学习和党性教育，针对性强，学习成效显著；班集体同学自觉维护国家安全，不损害学校声誉，不发表不当言论。
（二）智：班集体有优良的班风学风，班集体同学学习目的明确，学习态度端正，学习氛围浓厚，课堂出勤率高，课堂纪律好，班集体同学学习成绩优良率高，无考试违纪作弊情况发生；班集体同学积极参加讲座、报告，参加科学实验、学术竞赛、科研创新、劳动实践等第二课堂活动，效果显著。
（三）体：班集体积极开展各项健康向上的文体活动；班集体同学积极参加体育锻炼，体质测试参测率100%，合格率100%（获批准免测学生除外）。
（四）美：自觉提高审美能力和人文素养，积极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。班集体文化积极向上，班集体风气朝气蓬勃；班集体同学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积极发扬集体主义精神，弘扬中华传统美德。
（五）劳：班集体积极组织和引导广大同学，结合学科和专业参加实习实训、专业服务、社会实践等劳动教育活动，引导同学们树立正确劳动价值观和良好劳动品质，以劳树德、以劳增智、以劳强体、以劳育美、以劳创新。
（六）其他：班主任积极参加班集体活动，积极指导班集体开展学术科研活动。班委会设置符合规范，党支部、团支部、班集体建设融合性好，取得显著成效；党团班干部以身作则，充分发挥先锋作用和模范带头作用，认真履行工作职责，积极为同学服务，能团结和带领同学开展丰富多彩的班集体活动，促进同学的全面发展；班集体制度健全，执行有力，富有成效。
（七）年度内班集体没有发生重大安全事故、舆情事件，班集体同学没有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和学校规章制度，没有受到纪律处分，没有无故欠缴学费、住宿费和水电费等。







中山大学2024-2025学年优秀班干部评选标准

参评资格：
现职班干部，截至2025年9月30日，从事班干部的时间不少于1年。学习成绩优良，综合测评成绩排名本专业50%以内，2024-2025学年无挂科记录。
参评条件：
（一）理想信念坚定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树牢“四个意识”、坚定“四个自信”、做到“两个维护”。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，热爱祖国、热爱人民、热爱社会主义。道德品行优秀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带头倡导良好班级风尚，积极参与营造良好的班级舆论环境和网络空间。
（二）心系广大同学。深入班级同学之中，积极主动地在班级中开展工作，密切联系同学成效突出，对同学开展有效服务和引导工作。能够及时了解同学的需求和想法，积极为同学排忧解难，切实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。
（三）工作能力过硬。在班干部工作岗位上勤奋工作，认真履行岗位职责，积极落实学校和班级的各项工作任务。具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、沟通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，能够有效组织班级活动，带领班级同学共同进步，在班干部工作岗位上取得突出成绩。
（四）工作作风优良。自觉加强品德修养，严格遵守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。求真务实，克己奉公，廉洁自律，积极主动地为同学服务，不谋私利。具有较强的责任心和使命感，勇于担当，面对困难和问题不推诿、不退缩，能够以身作则，带领班级同学形成良好的班风和学风。








